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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邑交警

严抓夏季交通管理保平安
夏季气温高、雨水多，给道路交通埋下安全

隐患，昌邑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全力投入道路交通
管理工作。针对市民早、晚时段在户外逗留时间
延长的特点，大队及时调整作息时间，做好对城
区各路口的交通秩序疏导。工作中，以全市主干
道和城区街道为主战场，每逢大雨暴雨天，所有
警车上路巡逻，开启警灯，引导过往车辆安全通
行，对桥梁、弯道、陡坡等危险路段固定专人重
点管控，严防死守。同时，加大对驾车穿拖鞋、
骑摩托车不戴头盔、无牌无证、报废车辆上路等
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把事故隐患消除在萌
芽状态。此外，做好对驾驶员的宣传教育工作，
将法律法规和夏季交通安全常识传授给广大驾驶
员，为其安全出行打下基础。 安轩

峄城消防

限期整改存在重大火灾隐患网苑
7 月 15 日，枣庄市峄城区公安消防大队消防

监督人员在对位于辖区桃园转盘附近的峄城区某
网苑进行消防安全检查时，发现该场所安全出口
数量不足，严重影响公共安全。消防监督人员在
现场拍照取证并依法对场所负责人苗某约谈后，
根据《重大火灾隐患判定方法》，直接判定为重
大火灾隐患。针对该重大火灾隐患，峄城区公安
消防大队责令该场所立即限期整改，并对整改工
作及时进行督办和指导帮助。 季龙

宁津消防

依法整改宾馆重大火灾隐患
“未按规定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室外消防

给水系统损坏，无法正常使用；室内消火栓系统供
水压力不足，不能正常使用；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控
制设备处于故障状态，不能恢复正常运行。”

近日，宁津县消防大队执法人员在对宁津县
某宾馆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该单位存在重大火
灾隐患。据执法人员介绍，该宾馆地处繁华地
段，居住人员较多，火灾隐患严重影响公共安
全。为此，宁津县公安消防大队已依法向该宾馆
下发了《重大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责令其于
2014 年 8 月 25 日前整改完毕，并提请政府挂牌
督办。目前，该宾馆正积极整改火灾隐患。

邱香奇

临邑经侦

召开深化打假行动会议
为深化下半年打假专项行动， 7 月 1 日，临

邑经侦召开打假行动研讨会。会上，经侦大队长
深刻分析了当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组织与会人
员就深入推进打假专项行动开展进行了座谈交
流，并提出了四点要求：一是结合各自业务工
作，加强线索摸排，迅速扩大案件线索来源；二
是立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以危害民生、损
害民利的食品、药品等案件为重点，加强深度经
营，力争发起集群战役；三是多途径开展社会面
宣传，提高群众支持参与意识、辨别真伪水平、
自身防范能力；四是加大与各行政执法部门的协
作，广辟案源，力争打假行动走在德州市的前
列。 鲍红

德城经侦

“三到位”推进打击整治传销集中行动
自打击整治传销集中行动开展以来，德城经

侦大队迅速行动，精心组织，周密安排，与工商
等部门通力合作，严格按照上级打击传销工作部
署，营造“打传”高压态势，深入开展专项行
动，取得了良好效果。一是精心组织，周密到
位；二是摸排清查，协同作战到位；三是全面动
员，营造氛围到位。行动中，经侦大队联合工
商、派出所开展执行行动 16 次，出动人员 200
多人次、车辆 40 余台次，检查出租屋、宾馆、
车站场所 100 间次，捣毁传销窝点 1 处，抓获犯
罪嫌疑人数名，为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作出
了积极贡献。 刘倩

坊子经侦

开展案例讲评助推打假行动
为进一步提高经侦民警执法质量和办案效

率，推进打假专项行动深入开展，近日，潍坊市
坊子经侦大队组织全体民警开展典型案例讲评
会，以近期侦办的打假案件为例，从案件的来
源、侦查取证过程及办案的基本程序和主要时限
等，逐一进行点评分析。讲评在高度肯定民警办
案取证中充分发挥积极主动性的同时，对深化打
假专项行动提出了具体要求：一是切实提高工作
效率、办事效率，提前经营谋划打假案件线索；
二是强化与各警种、派出所密切配合，通力协
作，加强对口指导，形成工作合力；三是坚决履
行职责，立足本职，多措并举，广辟线索来源，
大力挖掘深层次的案件线索，对重点线索联合经
营侦控，最大限度扩大战果。

宫煜

广饶经侦召开会议

传达 2014 年全市公安经侦工作会议精神
近日，广饶经侦大队召开会议，传达全市公

安经侦工作会议精神，就广饶县“三打”专项行

动作出安排部署。副局长马振庆参加会议。李东
勇大队长传达了全市公安经侦工作会议精神，并
对经侦工作作出了部署。他提出：一是要理清思
路，突出重点，把“三打”专项工作作为下半年
经侦工作的主攻方向；二是要真抓实干，务实求
真，把基础建设作为促进业务工作的重要抓手；
三是要扎实到位，体现特色，把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作为加强队伍建设的重要契机。最后马振
庆副局长作总结讲话，要求全体经侦民警要在最
短时间凝聚新的能量，汇聚强大气场，不断夯实
经侦工作基础，不断打赢各种专项攻坚战。

冯睿

潍城经侦

深入企业宣传预防发票犯罪
近日，潍城经侦大队深入成品油销售企业，

开展“预防增值税发票犯罪”宣传活动，堵塞增
值税发票上的管理漏洞，杜绝虚开增值税发票犯
罪的发生，保护企业健康、快速发展。活动中，
潍城经侦大队从成品油企业内部财务制度管理、
发票登记等方面，帮助企业查找管理漏洞，与企
业一同分析漏洞形成的主要原因。同时，结合办
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的实际情况，为企业
提出解决增值税发票管理漏洞的一些措施和建
议，帮助企业应对形式不断翻新、手段日益隐蔽
的虚开手段。活动中，潍城经侦大队共走访成品
油销售企业 5 家，帮助企业发现问题 17 处，帮
助 5 家企业完善了企业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得到
了企业的一致好评。 李惠丽

广饶经侦

召开上半年工作总结会议
近日，广饶经侦大队召开 2014 年上半年工

作总结会议，总结上半年工作，研究部署下半年
工作。会议由大队长李东勇组织。会上，大队民
警分别汇报了上半年工作情况及存在的问题，并
对下一步工作提出建议。大队长从大队业务工
作、队伍建设、执法规范化建设等方面回顾总结
了大队上半年工作，从当前经侦工作面临的形
势、经济犯罪的特点进行分析，提出了下半年的
工作思路：一是要科学谋划，提升打击经济犯罪
的效能，推动经侦工作迈出新步伐；二是结合执
法“回头看”活动，大力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
提高经侦执法办案社会公信力；三是以深入抓好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大力加强经侦队
伍建设，提高经侦队伍综合素质。 任亮

德城经侦

开展案件回访促满意活动
为进一步提高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7 月

份以来，德城经侦大队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组织民警积极开展执法服务回访活动，
面对面与案件当事人进行沟通交流。其间，民警
与案件当事人通过谈话交心、问卷调查、征求意
见等方式，了解当事人对经侦部门接处警、案件
办理等执法工作的看法，广泛征求当事人的意见
和建议。针对部分案件当事人对案件办理时间长
的疑惑，民警向当事人耐心讲解了案件办理的程
序步骤，使当事人理解并认同民警的案件办理工
作。同时。民警将回访中收集到的意见和建议，
落实责任人，明确整改时限和要求，及时落实整
改反馈，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 刘倩

邹平经侦

开展大走访全员联户活动
近日，为进一步深化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拓宽警民联系互动渠道，邹平经侦大队民
警积极响应上级号召，走出机关、走进群众，面
对面交流、实打实为群众办事，迅速架起警民连
心桥。

工作中，全体民警切实发挥好“五员”作
用，即当好宣传员、信息员、讲解员、协调员、
联络员，向群众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征
求群众意见建议，解决群众困难和合理诉求，疏
导化解矛盾纠纷，对收集的意见建议、合理诉求
等，通过全县政务信息网及时向相关单位反映，
帮助解决，进一步密切警民关系，用实际行动树
立公安机关在群众中的良好形象。 赵建军

临邑经侦

四个加强扎实开展打假专项行动
为深入开展打假专项行动，营造良好的市场

环境，临邑经侦按照上级要求，扎实开展打假行
动。一是加强组织领导，确保行动取得实效。按
照上级部署，结合本地工作实际，认真开展打假
工作，制定工作实施方案，确保相关工作落到实
处。二是加强基础工作，全面延伸查堵死角。设
立经侦联络员，联络员深入辖区菜场、集市等场
所进行摸排，收集社会舆情信息，进一步拓宽了
情报信息的搜集渠道。三是加强协作配合，形成
打假强大合力。与工商局、质监局等制定联席会
议制度，密切配合，营造和谐稳定的辖区经济秩
序。四是加强宣传教育，营造浓厚打假氛围。充
分利用电台、报刊等媒介开展宣传，增强群众防
范意识。 鲍红

夏津经侦

到工商局走访研讨打假工作
为推进执法资源共享，有效开展打假工作，

7 月 14 日上午，夏津经侦大队干警到县工商局城

区工商所进行了走访。走访中，经侦干警与县工
商局有关负责同志及相关职能部门工作人员进行
了深入交流，介绍了经侦工作特别是打假工作开
展情况，分析了全县经济犯罪形势，并就经侦部
门提前介入行政执法部门查处经济犯罪线索进行
了研商，双方就加强配合、互通信息，共同做好
打假工作达成了共识。一是定期召开联席会议，
建立执法协作机制；二是开放实时信息查询，建
立信息共享机制；三是及时沟通案件情况，建立
案件移送机制；四是联合开展宣传防范，建立预
警防控机制。

王英敏

费县消防

整改液化气公司重大火灾隐患
山东费县液化气公司，总储量 120 立方米，

为一级站。近日，费县消防大队在检查中发现，
该单位主要存在罐区距离居民居住区较近不符合
标准、消火栓和罐区冷却喷淋因年久锈蚀不能正
常使用、防雷设施不能正常使用等隐患。根据
《重大火灾隐患判定方法》规定的要求，综合判
定为重大火灾隐患，被列为费县 2014 年重大火
灾隐患单位。在大队的帮助指导下，该单位积极
制定详细的整改计划，按照大队下达的《重大火
灾隐患整改通知书》的要求，认真抓落实，目前
该单位已对避雷针、消火栓和降温喷淋锈蚀问题
整改完毕。 史振田

法 院 公 告
2014 年 7 月 16 日

尹志强、郝 宝香、郝树槐、徐玲：本院受理
原告山东东营胜利农村合作银行诉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3)东商初字第 1294 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第十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东营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
尹砚新、王在起、郝宝香、高向珍：本院受

理原告山东东营胜利农村合作银行诉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3 )东商初字第
1103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第十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
尹志强、郝宝香、郝保兰、郝树槐：本院受

理原告山东东营胜利农村合作银行诉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3 )东商初字第
1293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第十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
张志合、李秀珍、丁增军、张玉忠：本院受

理的原告陈文光诉被告张志合等人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4)东民初字第 519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民四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东营市
中级人民法院。

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
安合义、闫英元、姜韬：本院受理原告刘

立杰、吴海龙诉被告安合义等人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变更诉讼请
求申请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退出诉讼通知
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
高振海、李永梅、王景华：本院受理原告

乔学仁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30 日内。开庭时间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 3 日上午 9 点 0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

李召阳、曹慧丽：本院受理原告过梦飞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3)东民初字第
555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东营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
隋光辉、张小永：本院受理原告山东东营

胜利农村合作银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3)东商初字第 1283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第十审
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东营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
贺光明、贺艳青、王方东、纪善利、王树

琳：本院受理原告山东东营胜利农村合作银
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及司法鉴定意见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并定于送达后的第 3 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
8 时 30 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
李振华、王丽珍、韩文勇、陈功爱：本院受理

原告山东东营胜利农村合作银行诉你们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3)东商初字第 1220 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第
十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
于江文、苏小翠、苏增鸿、苏白、苏志芳、

邢宪水、苏广田、于兵文：本院受理原告山东
东营胜利农村合作银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3)东商初字第 1222 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第
十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东营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
贾树泉：本院受理原告陈小梅与邵希梅、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
风险告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8 时 4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审判
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
张广东、张涮、东营市东坡盛森商贸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丁国良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4)东民初字第 634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民四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东营市
中级人民法院。

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

郭金成：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王守杰
被执行人郭金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本院
依法委托山东弘裕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对郭金成所有的位于东营区运河路 466 号(房
权证号：运河路字第 004283 号)的房地产进行
价值评估，评估总价值为 769853 元。因你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鲁弘评字
(2014)第 191 号房地产估价报告。本公告自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对评估
报告有异议，应于本公告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
向本院提交异议申请，逾期本院将依法对该
房地产进行拍卖。

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
丁中信、李延光：本院受理原告崔月华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告
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起诉状副本。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5 日上午 8 时 40 分(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
东营宝聚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郭绍鹏：

本院受理原告东营市东营区金鼎小额贷款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八十四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4)东商初字第 59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取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
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
东营耐德电器有限公司、姜长海、吴秀

萍：本院受理原告东营市东营港开发区元丰
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3)东商初字第 1345 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
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取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
本，上诉于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
陈永利：本院受理的原告王文华与被告

陈永利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4)东民初字第 79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民一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东营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
无棣星宇索具有限公司、无棣万隆索具

有限公司：原告山东无棣农村合作银行与你
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诉状、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沾化德信置业有限公司：我院执行
的吕宏申请执行潘梅征、滨州金桥典当有限
公司、山东沾化德信置业有限公司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需对已查封评估的被执行人资产
进行拍卖。现依法公告告知：请于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我院技术室领取资产评估异议答
复和选择拍卖机构通知书；并于 2014 年 9 月
29 日上午 10 时到我院技术室选择拍卖机构。
选定的拍卖机构于 2014 年 10 月 21 日在滨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厅对已评估的财产进行
第 1 次拍卖，如流拍需再次拍卖时，则于 2014
年 11 月 11 日进行第 2 次拍卖，如流拍需再
次拍卖时，则于 2014 年 12 月 2 日进行第 3 次
拍卖。具体相关事宜可详见有关公告。(联系
电话 0543-3364173)。

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庞树峰、曲婷婷：本院受理申请人滨州市

滨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仲裁程序中的财产
保全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裁定
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内来本院领
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淄博信通担保投资有限公司、淄博信通

担保投资有限公司滨州分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苏文玉诉你们担保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 2014 年 11 月 11 日上午九时在本
院第二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韩卫先、赵永华：本院受理的(2013)滨

民三初字第 240 号原告滨州市滨城区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诉赵巍、崔蓓、韩卫先、赵永
华、张国平、李建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张
国平在上诉期限内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滨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滨州盛世兴农农资连锁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滨州中信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保追偿
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3)滨商初字第 709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田卫民、常冬梅：本院受理原告陈延忠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于 2014 年 11
月 03 日 10 ：30 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郭振远、郝志茹、李佳荣、滨州市启光商

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王树江申请执行郭振
远、郝志茹、李佳荣、滨州市启光商贸有限公
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郭振远、郝志茹、李
佳荣下落不明，滨州市启光商贸有限公司停

业，无人签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4)滨执一字第 575 号执行通知书，财
产报告令。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三日内，自动履
行(2012)滨民三初字第 133 号民事判决书确
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
执行。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娄爱国、孙光华：本院受理原告王广生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于 2014 年 11
月 12 日 09 ：00 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李晓婷、刘海涛、齐长喜：本院受理原告

胡建华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于
2014 年 11 月 14 日 09 ：00 时在本院第七审判
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潘小军：本院受理原告宋秀娟诉你离婚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4)邹民初字第 513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好生法庭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邹平县人民法院
孙学梅、刘猛、滨州市长星典当有限责任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成传兵、孟庆叶诉你们确
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邹平县人民法院
张金浩、韩金凤、尹娜：本院受理原告邹

平县正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你们小额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
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邹平县人民法院
邹平浩大商贸有限公司、张金浩、韩金

凤、张凯、张金玉：本院受理原告邹平县正鑫
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你们小额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邹平县人民法院

济南坤淇建筑有限公司、济南坤淇建筑
有限公司滨州分公司：本院审理的原告胡加
苗诉你们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4)邹民
初字第 79 号民事裁定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
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
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邹平县人民法院
被告赵振强、第三人广西木林森投资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山东中瑞物资有限
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3)邹商初字
第 562 号民事裁定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二庭领取裁定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送达
期满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邹平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临清鲁西环球轴承有限公司因银

行承兑汇票遗失(票据号码为 3 2 0 0 0 0 5 1 /
21989469，票据金额为 3 万元，出票人为邹平县
永通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山东金焱金
属制品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 2014 年 4 月 10
日，付款行为邹平浦发村镇银行，持票人为申
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
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
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
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邹平县人民法院
王刚、康明霞、山东蓝士农林科技有限公

司、邹平天丰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邹
平县惠泽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你们小额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
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查封财产清单。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邹平县人民法院
苏守武、张延岭、山东蓝士农林科技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邹平县惠泽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诉你们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查封财
产清单。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邹平县人民法院
康铜强、刘子翠、山东蓝士农林科技有限

公司、邹平天丰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邹平县惠泽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你们小额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
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查封财产清单。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
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邹平县人民法院

山东蓝士农林科技有限公司、李九亮、
李春红、邹平天丰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邹平县惠泽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你们小
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查封财产清单。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邹平县人民法院
济南坤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的原告山东邹平宏泰混凝土有限公司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4)邹商初字第 81 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民事审判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
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邹平县人民法院
山东牧人神畜牧机械有限公司、滨州市

清河富氏食品有限公司、滨州江山农牧有限
公司、无棣芳茗商贸有限公司、无棣县益康
农牧有限公司、邓宝杰、高立进、邓宝昌、
罗芝芳、王蒙、王清河、赵玉霞、邓光涛、
高长炎：本院执行的滨州信和担保有限公司
与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4)滨中执字第 160 号执行通知书，责
令你们自法律文书送达之日立即向本院履行
(2013)滨中商初字第 72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
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

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赵云英：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滨州滨城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于 2014 年 11 月 21 日 16 ：
00 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王冬秀：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滨州滨城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于 2014 年 11 月 21 日 14 ： 30 时

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王渤海：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滨州滨城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于 2014 年 11 月 21 日 10 ：
50 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刘英东：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滨州滨城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于 2014 年 11 月 21 日 09 ：
40 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杜新忠：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滨州滨城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于 2014 年 11 月 21 日 08 ：
30 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吕延辉：本院受理原告张燕诉你离婚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
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滨
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赵志明：本院受理原告宋印祥、刘花景

诉你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4)滨北民初字第 24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滨北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
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公 告
侯克新(公民身份号码：370121197312073413)：已于

2014 年 1 月 27 日公告《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济卫
执罚字【2013】1788 号)。

张崇辉(公民身份号码：37012519891225703X)：已于
2014 年 1 月 27 日公告《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济卫
执罚字【2013】1793 号)。

刘广英(公民身份号码：370124195406180041)：已于
2014 年 1 月 27 日公告《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济卫
医罚字【2013】1794 号)。

张方超(公民身份号码：371525199009025352)：已于
2014 年 1 月 27 日公告《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济卫
执罚字【2013】1795 号)。

张方莹(公民身份号码：372526198309215644)：已于
2014 年 1 月 27 日公告《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济卫
执罚字【2013】1796 号)。

王光东(公民身份号码：370922197807134914)：已于
2014 年 1 月 27 日公告《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济卫
执罚字【2013】1803 号)。

孙成水(公民身份号码：370923196511141935)：已于
2014 年 1 月 27 日公告《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济卫

执罚字【2013】1804 号)。
陈强(公民身份号码：370123197104215213)：已于

2014 年 1 月 27 日公告《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济卫
执罚字【2013】1807 号)。

胡以洪(公民身份号码：370724198410281415)：已于
2014 年 1 月 27 日公告《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济卫
执罚字【2013】1816 号)。

田东钦(公民身份号码：37292619850802421X)：已于
2014 年 1 月 27 日公告《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济卫
执罚字【2013】1818 号)。

你在法定期限内既未履行该行政处罚决定，也未
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八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催告
书》。你可自本公告发出起六十日内到济南市卫生局卫
生监督所(济南市槐荫区纬六路 2 号公共卫生大厦 601
室)领取《催告书》，并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十日内
到我局进行陈述和申辩，逾期即视为送达。逾期本机关
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联系人：贾建奇 闫旭
联系电话：0531-81278666

济南市卫生局
二 0 一四年七月十六日

公 告
我院在执行德州永广金属制品销售有

限公司申请执行德州海新金属制品有限公
司、德州市福禄达电气自动化设备有限公
司、刘成君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过程中,
依法经对被执行人德州市福禄达电气自动
化设备有限公司位于德城区黄河涯镇闫家
屯村,地号为:6-221-127,土地证号为:德国用
(2008)第 047 的土地使用权(抵押和无证房产
所占土地使用权除外)及房产证号为：鲁德
字 109445 的房产拍卖，该土地使用权及房
产确权给申请人德州永广金属制品销售有
限公司。现被执行人德州市福禄达电气自
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的地号为： 6-221-127 ，
土地证号为：德国用(2008)第 047 的土地范
围内的土地使用权需分割办理土地登记，
房产证号为：鲁德字 109445 的房产办理过
户手续，因上述土地、房产的产权证被执
行人德州市福禄达电气自动化设备有限公
司不提供且无从寻迹，根据有关规定，该
土地、房产的产权证公告作废。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后，德州市福
禄达电气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应到有关国
土资源部门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
其名下的地号为：6-221-127 ，土地证号为：
德国用(2008)第 047 的土地使用权(被确权的
土地使用权除外)所涉及的法律关系不变。

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
2014 年 7 月 16 日

司法拍卖公告
受法院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4 年 8

月 1 日 10 时 30 分对以下标的依法按

现状在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厅以

电子或现场竞价方式进行公开整体拍

卖，公告如下：

一、本次拍卖标的：路高华所有的

位于蓬莱市登州街道汤邱村土地证号

为蓬国用 ( 2 0 0 3 ) 第 0 1 9 5 号 ( 地 号：

01450031)国有土地使用权(商业用地)及

地上水井一口，竞买保证金 30 万元。

二、标的展示时间和地点：即日起

标的所在地现场展示。

三、竞买登记手续办理：竞买人应

于 2014 年 7 月 31 日 11 时(到账为准)前

将保证金缴至法院指定账户(开户行：

中国光大银行蓬莱支行，户名：蓬莱市

人民法院，账户：38130188000017796)，并

于 2014 年 7 月 31 日(法定工作时间)前

凭法院保证金收据及有效证件到我公

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逾期不予办理。

联系电话：15605358112 刘经理

公司地址：烟台市芝罘区北大街

53 号华夏传媒大厦 1307 室

山东方正拍卖有限公司

2014 年 7 月 16 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菏泽新大新拍卖有限公司和山东

非凡拍卖有限公司定于 2014 年 8 月 4 日上
午 10 时在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大厅公
开拍卖“位于成武县永昌路南段东侧的房屋
所有权(房产证号：成房权证成武字第 19-662
号；房屋总建筑面积约为 2650 . 43 ㎡)和成武
县聊商公路中段路东的土地使用权(土地证
号：成国用<2008>第 160 号；土地使用权面
积约为 2324 . 20 ㎡)”(以标的实物现状为准;整
体拍卖; 参考价：997 万元)，竞买保证金 100
万元。自见报之日起在标的所在地展示。有
意竞买者请持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复印件及
竞买保证金交款凭据(交款凭据应与竞买人
登记姓名相符)于 2014 年 8 月 3 日下午 16 时
前到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竞买保证金
指定缴付账户:收款人：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
民法院，开户行：中国银行菏泽长江路支行，
账号：237715278055 。

特别注意：对于本次拍卖相关当事人、
担保物权人、优先购买权人或其他优先权
人，本公告视作拍卖通知送达，届时请参加
拍卖会，否则，视为放弃相关权利。要求行使
优先购买权者，请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并按
规定办理竞买手续，否则，视为放弃优先购
买权。

联系电话：0530-5312966
0531-88952882

联系人：李经理：15853052899
刘经理：13405318195

公司地址：山东省菏泽市中华路 611 号
公司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山大路 236 号

大舜天成 1 号楼 2-1404 室
菏泽新大新拍卖有限公司
山东非凡拍卖有限公司
二 0 一四年七月十六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4 年

7 月 23 日上午 9 ：30 在本公司拍

卖厅依法公开拍卖烟台新烟轴承

有限公司和烟台新烟气动液压装

备有限公司所属的库存物资及原

材料一宗。

展示时间及地点：即日起在

标的所在地现场展示

有意者请持有效证件及竞买

保证金 5 万元(保证金须以 2014

年 7 月 22 日上午 11:00 前到达我

公司指定账户为准)于拍卖前来

我公司办理竞买手续。

电话：

0535-6844003 6844001

公司地址：烟台市芝罘区幸

福南路 7 号付 3 号

山东国信拍卖有限公司

2014 年 7 月 16 日

海阳市东昕冷藏有限公司房地产及机器设备

司法拍卖公告
受法院委托，定于 2014 年 8 月 6

日上午 9 ：30 时对以下标的依法按现
状在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电子竞价
或现场竞价的方式进行公开整体拍卖：

一、拍卖标的：位于海阳市凤城工
业园内(海阳市东昕冷藏有限责任公司
驻地)房地产及机器设备。标的建筑面
积 3435 . 91 ㎡，竞买保证金 100 万元人
民币。

二、拍卖标的展示时间和地点：自
公告之日起，在标的所在地现场展示。

三、竞买登记手续办理：竞买人应
在 2014 年 8 月 5 日 11 ：00 时(到帐为
准)前将保证金缴至法院指定帐户(户
名：海阳市人民法院，开户行：农业银行
海阳市支行，账号：384201040006678)，并
于 2014 年 8 月 5 日 15 时前凭保证金交
款凭证及有效证件到山东烟台拍卖行
办理竞买登记手续方可取得竞买资格，
逾期不予办理。

联系电话：0535-6083001
13708909755 王经理

拍卖机构地址：烟台市莱山区黄海
路 9 号黄海置地广场 1 号楼七层

山东烟台拍卖行有限责任公司
2014 年 7 月 16 日

债权转让通知
李 晓 坤 ( 身 份 证 号 码
370722197409048424)：

2013 年 7 月 2 日，我
王少锋 ( 身份证号码：
370704197111061017)与辛
锡 坤 ( 身 份 证 号 码 ：
370704197310281012)签订
债权转让协议，将潍坊市
奎文区人民法院(2010)奎
开民一初字第 157 号民事
判决书确认的我对你享有
的所有债权，全部转让给
辛锡坤，由辛锡坤享有全
部债权并行使债权人权
利，请直接向其履行义
务。特此告知。

王少锋
2014 年 7 月 16 日

中国拍卖行业协会最高资质 A A A 级企业

山东金诺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鲁金拍公字【2014】第 266 号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4 年 7 月 23 日上午 10 时 30 分在山东沂水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公开拍卖位于沂水县马站镇姚洼村
恒温库等部分资产(详见标的清单)。

有意竞买者请于 2014 年 7 月 22 日 16 时前将规定数额的竞买保证
金汇入指定账户，并持有效身份证件及汇款凭证于拍卖会前联系我公司
办理竞买相关手续。未竞得者三个工作日内全额退还保证金(不计利息)。

标的展示时间、地点：自公告之日起标的物所在地现场展示。
联系电话：13869141789 0531-88815860 联 系 人：邰女士
公司网址：www . sdjnpm . com
公司地址：济南市高新区舜风路 101 号齐鲁文化创意基地 4 号楼 5 层

山东金诺拍卖有限公司
2014 年 7 月 16 日

客户名称 身份证号 贷出日 到期日 结欠金额 担保人

时连山 370721195709304252 2011-04-21 2012-07-18 83000 . 00 王永利、时连臣、时作龙、时连昌

时学艺 370781198301294038 2011-10-23 2012-10-20 43315 . 13 时清山、时学善

张汉亭 370721195404284238 2012-08-22 2013-01-22 80000 . 00 夏泽厚、夏德远、付德昌、赵庆东

康文国 37078119780826401X 2012-04-19 2013-03-02 50000 . 00 刘恩田、程秀昌、程美昌、陈会美

陈国志 370721195104084218 2012-11-08 2013-03-15 10000 . 00 陈有福、陈连胜

王永利 370721195808154034 2012-07-02 2013-04-05 40000 . 00 时连昌、时连山、时连臣、时作龙

时海涛 37078119791004403X 2012-06-25 2013-04-09 51000 . 00 时清灵、时青智、时清君、时作平

因下列借款人、担保人没有根据其与山东青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所属营业机构签订的《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约定还本付

息，现予以公告催收，请下列借款人、担保人及其权利继受人自公告之

日起立即与我行联系，履行还款义务。特此公告。

山东青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2014 年 7 月 16 日

催收公告

中 国 拍 卖 行 业 最 高 资 质 A A A 级 企 业

山东金诺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鲁金拍公字【2014 】第 264 号

受有关部门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4 年 7 月 23 日上午 11 时在博兴县胜利二
路 708 号宏信会计师事务所二楼会议室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

1、位于博兴县庞家镇庞陈路口往北 500 米以东的土地及地上建筑物(原博兴
县庞家派出所驻地)租赁权。竞买保证金壹拾万元整(￥ 100000 . 00 元)；

2、位于博兴县庞家镇庞陈路口往北 500 米以西的土地及地上建筑物租赁权。
竞买保证金叁万元整(￥ 30000 . 00 元)；

本次拍卖竞买人范围仅限于在博兴县境内注册的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或博
兴县所属的自然人。

有意竞买者请于 2014 年 7 月 22 日 16 时前将规定数额的竞买保证金汇入指
定账号。并于拍卖会前持交款凭证、有效证件联系我公司办理竞买手续。

标的展示时间、地点：自公告之日起标的物所在地现场展示
公司地址：济南市高新区舜风路 101 号齐鲁文化创意基地 4 号楼 5 层
联系人：巩先生 联系方式：13954306060 0543 — 2300092 0531-83532609

山东金诺拍卖有限公司
2014 年 7 月 16 日


